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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芎林按靚攝影比賽 活動簡章 
 

按下快門，記錄芎林的美麗。 

讓世界看見芎林鄉的人文精神與文化特色。 

主辦單位｜芎林鄉公所 

協辦單位｜芎林鄉民代表會 

 

【攝影主題】 

以新竹縣芎林鄉公所辦理之各項活動及當地歷史文化為主題，如廟宇、祭典、水圳、農事、伙房屋、古橋、步

道等，透過專業攝影捕捉芎林鄉的文化風情、活力特色、感動人心的畫面。 

 

【參賽資格】 

持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之國民或中華民國外僑居留證之外籍人士皆可參加。 

 

【活動時間】 

1. 拍攝期間：110年9月1日至111年8月31日 

2.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111年9月7日止，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3. 得獎公告：111年9月30日前完成評審及公告，111年10月31日前完成頒獎。 

 

【獎勵辦法】 

名次 名額 獎勵內容 

金獎 1名 獨得獎金新臺幣30,000元，獎狀一紙。 

銀獎 1名 獨得獎金新臺幣10,000元，獎狀一紙。 

銅獎 1名 獨得獎金新臺幣6,000元，獎狀一紙。 

優選 10名 各得獎金新臺幣3,000元，獎狀一紙。 

佳作 20名 各得獎金新臺幣1,000元，獎狀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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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規格】 

1. 拍攝地點須於芎林鄉行政範圍內，參賽作品可為「彩色」或「黑白」相片，報名時請繳交相片（作品）與

數位檔。如為軟片或正片拍攝的作品無原始數位檔，則須繳交底片。 

2. 每位參賽者作品件數限10件，作品拍攝時間須為110年9月1日至111年8月31日之間。 

3. 參賽作品相片輸出長邊12吋(30.48公分)為限，短邊不限，作品不得留白邊，作品上請勿印製拍攝日期，作

品背後貼上報名表。 

4. 參賽作品數位檔須為 JPEG 或 TIFF 格式，保留 EXIF 資訊及提供原始檔(RAW 檔)。檔案應具備1,000萬畫

素以上之品質，解析度至少300dpi 以上。請將作品電子檔燒錄於光碟中，多件作品可同時燒錄於同張光

碟；請使用油性筆於光碟封面註明參賽者姓名。 

5. 參賽作品如有拍攝到可清晰辨認的個人，請檢附肖像權使用同意書，群體、人群則不在此限。 

6. 空拍作品需提供相關空拍核准文件佐證，並隨同參賽作品寄出。 

7. 作品僅可調整亮度、對比度、色彩飽和度、銳利度；不得抄襲、重製、拷貝、裝裱、加色、重曝、機內重

曝、改造、格放及合成（包括增加或減少原始影像的元素）。相紙、相機廠牌不拘。 

8. 參賽者繳交文件及作品不齊全或不符規定者，執行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送件作品不論得獎與否，概不

退件，請參賽者自留底稿。 

 

【收件須知】 

1. 收件地點：307新竹縣芎林鄉文昌街51號 新竹縣芎林鄉公所。收件人：2022芎林按靚攝影比賽收。寄件

人請註明【2022芎林按靚攝影比賽-參賽者姓名】，範例：2022芎林按靚攝影比賽-李小明。 

2. 收件起迄日期：即日起至111年9月7日止，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3. 參賽時請繳交(1) 作品相片輸出，並於背面黏貼報名表。(2) 作品數位檔光碟，封面註明參賽者姓名。(3)

著作權轉讓同意書。(4)其他必備文件，如肖像權使用同意書或空拍核准文件。不符合簡章規定之作品一律

取消參賽資格，亦不退還原件。 

4. 本比賽評選將聘請攝影名家與公所代表組成評審團，參賽者對評審團成員以及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5. 參賽作品應符合本計畫攝影主題及收件規格，且不違反善良風俗、未曾發表之作品（「發表」之定義：平

面出版、公開展覽、其它攝影比賽得獎之作品；但不包含個人網站、部落格、臉書等貼圖、學會團體內部

刊物發表鼓勵性無償之作品。） 

6. 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本人作品，嚴禁抄襲、仿冒及頂替。若涉及著作權、肖像權或其他侵權、違法事宜，

一經發現或經他人檢舉屬實，徵件期間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格；若為得獎作品，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已

領之獎項，獎項不予遞補。如涉有爭議、違法或致損害其他第三人或本所時，均由參賽者負一切法律與賠

償責任，與本所無關。如有肖像權、著作權與拍攝時間之爭議，參賽者 負舉證之義務，並對本所 後之

判定不得有異議。 

7. 所有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自公布得獎日起歸屬新竹縣芎林鄉公所所有，包含且不限得利用著作原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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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物為重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改作、散布、公開展示、發行、公開發表、應用於其他文創品，不

另給酬。 

8. 得獎獎金應依所得稅法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扣繳所得稅及健保補充保費，稅額未達2,000元者得免扣

繳。 

 

【評選方式】 

1. 由本所聘請攝影名家與公所代表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工作。 

2. 得獎名單與頒獎時間預計於111年9月30日前公布。 

 

【評分標準】 

評分分為主題內容、視覺技巧、創意特色三項，說明如下。 

評分項目 比例 說明 

主題內容 40% 依據作品主題詮釋能力進行評分 

視覺技巧 40% 影構圖的表現，包括攝影技巧、光線、取景等 

創意特色 20% 作品具有特殊性、獨特性、啟發性或創意表現手法等 

 

 

【聯絡方式】 

主辦單位：芎林鄉公所  

協辦單位：芎林鄉民代表會 

連絡電話：(03)592-1135分機30 

承辦單位：內山文化設計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03)587-3155 

電子信箱：culturein3@gmail.com 

活動聯繫網站：https://reurl.cc/YOZr3X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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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芎林按靚攝影比賽	

報名表 

作品名稱  

拍攝地點  

內容說明 

（限100字以內） 

 

 

 

作者姓名  

聯絡電話/行動電話  

E-mail  

住址  

 

(報名表請黏貼於作品輸出背面) 

--------------------------------------------------------------------------------------------------------------- 

(以下空白，可配合作品尺寸裁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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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芎林按靚攝影比賽	

著作權轉讓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參加新竹縣芎林鄉公所舉辦「2022芎林按靚攝影比賽」

提供之資料皆正確無誤，同意將該作品及原稿底片（或數位檔）之全部著

作財產權讓與主辦單位，且不對主辦單位行使著作人格權，並同意主辦單

位及其授權之人擁有無償使用於宣傳、公開發表、出版、佈置、展覽、刊

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作品使用權利，不另給酬。本作品亦無抄襲他人

作品，若涉著作權侵害之法律責任，由本人自行負責，謹此聲明。 

此致 

新竹縣芎林鄉公所 

著作財產權讓與人：                     (親筆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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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芎林按靚攝影比賽	

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本人(甲方)______________(被拍攝者/未成年人之法定代理人)同意並授

權拍攝者 （參賽者乙方）之 (作品名稱)參賽攝影作品拍攝、修飾、使

用、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用以參加「2022芎林按靚攝影比賽」。本人同

意拍攝者就上述參賽攝影作品(內含上述同意之肖像)攝影著作擁有完整之

著作權，該作品之全部著作財產權如經讓與主辦單位(即芎林鄉公所)，主

辦單位得行使一切營利或非營利目的之用途及運用，且不須另支付報酬。 
 

甲方：                                 (親筆簽章)  
(被拍攝者)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理人及身分證字號:  
註：未滿20歲之未成年人、受監護宣告、輔助宣告之人應由全體法定代理人(例如父、母)親筆簽名 

電話： 

住址： 

 

乙方：                                 (親筆簽章) 
(拍攝者/參賽者)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住址：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參賽攝影作品被攝入者如屬清晰可辨識，應擁有肖像權，為保障參賽者與當事人之權益，參賽者需事先取得參賽

攝影作品被拍攝者同意，並填寫上開完整之肖像權使用同意書（請以 A4 紙列印）。如果當事人非為完全行為能力

人(未成年人、受監護宣告、輔助宣告之人)，須由全體法定代理人(例如父、母)親自簽署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每張參賽攝影作品須單獨填寫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